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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连圣亚 60059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霞 惠美娜

电话 0411-84685225 0411-84685225

办公地址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08-6-8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08-6-8

电子信箱 dingxia@sunasia.com hmn@sunasia.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49,997,229.04 1,795,582,621.14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16,028,843.24 504,580,752.58 2.2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5,900,104.58 -5,487,185.04 936.50

营业收入 130,766,263.44 140,213,708.24 -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593,516.48 8,261,646.25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21,990.37 5,320,511.19 5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9 1.87 减少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0 0.0641 -7.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0 0.0641 -7.96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87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03 30,945,600 0 质押 30,945,600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2 7,493,840 0 质押 4,200,000

高建渭 境内自然人 4.26 5,491,875 0 无 0

N.Z. �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CO�LIMITED

境外法人 4.01 5,164,973 0 无 0

杨渭平 境内自然人 4.00 5,148,278 0 无 0

卢立女 境内自然人 3.94 5,076,556 0 无 0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2 3,754,970 0 无 0

大连神洲游艺城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3,438,400 0 无 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2.55 3,282,866 0 无 0

肖峰 境内自然人 1.91 2,465,18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所处的大连和哈尔滨旅游市场竞争压力依然不减，竞争产品价格战持续升级，各地游客对产品内容和服务

体验的要求不断提升。 公司依托核心项目多年的品牌优势、产品优势、运营管理优势，持续打造以“鲸典海洋” 为核心的年轻化、潮

流化、生活化的地标式旅游及娱乐休闲目的地，融合强势媒体传播“海洋文化” ， 深耕儿童市场开展“海洋研学” ，不断巩固销售体

系，在满足行业消费升级的需求下，加大客源市场的纵深辐射及带动，在同业竞争白热化的态势下，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定，扣非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保持增长，实现了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发展。

（一）营销工作

1、打造“鲸典海洋” 年轻化品牌

围绕1个项目+2季主题+3大营销事件，持续打造年轻化品牌营销活动。 在上半年“趣海洋” 、“海有爱” 营销主线下，重点启动

“鲸旅行·海洋文化节” ，聚集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旅游大V的深度体验，获得各大主流媒体6000万+曝光，输出不一样的海洋新玩

法；启动“地球1小时·海底熄灯夜” 海洋夜场探秘活动，联动新浪同步直播，倡导全民共同关爱地球；联合喜马拉雅FM推出“鲸彩童

声·第二季” 系列活动，通过有声图征集录制，实现公司“大白鲸” 计划的上游儿童文学与本部项目的联动。 通过围绕核心产品的年

轻化输出，持续焕发品牌活力，保持市场竞争力。

2、融合强势媒体传播“海洋文化”

公司坚持践行海洋环保及动物保护的公益责任，联合央视一套《正大综艺·动物来啦》，先后围绕新生斑海豹、野生斑海豹救助

与放流、白眉企鹅繁育，制作了5期专题栏目，科普海洋保育故事；联动新华网进行新生企鹅上“幼儿园” 及相关科普的专题报道传

播；联动腾讯网在世界自闭症日为自闭症儿童爱心义卖等，通过有影响力的媒体传播，带领大众进一步解读海洋动物保育、参与海

洋公益，同时提升品牌美誉度及关注度。 此外，围绕节庆营销及营销事件等，上半年共获得央视级新闻媒体、省内外重点媒体报道

3000+次。

3、深耕儿童市场开展“海洋研学”

公司持续深耕海洋科普文化推广，新建“珊瑚实验站” ，通过迷你版维生系统、互动探索、新型生物展示等，将科普文化寓教于

乐；开设“大白鲸研学教室” ，通过海底夜宿、互动体验、幕后海洋科普知识等多类海洋研学课程，为上万名中小学生带去不一的海

洋研学之旅；举办科普月，驯养师专家团队走进大连多所中小学校，进行海洋科普文化宣传普及；为“鲸会员” 开设10余场专属活

动，为低幼龄儿童提供启蒙版海洋科普。 此外，在馆内区域进行定点科普讲解百余场，通过海洋动物科普展示、讲解及互动，向游客

传播更有趣的海洋科普。

4、巩固销售体系拓展散客市场

通过巩固公司多年建立的销售体系，继续深耕传统渠道与网络渠道市场，配合节假日共推出8项专场促销活动；开展省内重点

市场专项销售，并向重点内陆城市延伸抢占市场份额；深度整合美团及携程等OTA平台营销资源，宣传与销售双向拉动，提升散客

市场份额；持续与华为、南航、OPPO等多家品牌商跨界联合营销，扩大品牌知名度及市场转化，以全渠道的深度营销赋能销售业绩

提升。

5、报告期内，哈尔滨地区新增同行业景区及地铁修路影响等不断加大竞争压力，哈尔滨公司借势文旅融合，打造“淘学企鹅”

国际IP，通过极地动物抖音短视频打造网红打卡地；推出“科普研学进校园” 等多样化的特色营销活动；针对同行业竞争推出针对

性措施，不断积极拓展本地和外埠市场。

（二）综合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加快推进公司管理转型，建立控股公司集团化的组织架构体系。 加快队伍建设，通过实践不

断进行检验和优化，搭建科学完整、体系健全、符合实际需要的管理体系和人才队伍，进一步促进管理全面提升，为公司长远发展夯

实基础。

1、根据控股公司集团化组织架构和项目公司组织架构，报告期内，推进控股公司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梳理工作。 为推进集团化

管理模式的全面落地，公司在报告期内正式明确控股公司和项目公司二级管控模式，成立控股公司制度建设小组办公室，统筹各方

资源及力量，提升各部门、多项目交叉协同的作战能力，为新的管控模式搭建制度屏障。

2、2019年上半年围绕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加快管理转型和队伍建设，在美世咨询等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落地实施中，搭建《岗位

级别与晋升通道管理体系》，通过制度修订与梳理、岗位工作清单与流程建立、岗位分析与设置、职务和岗位级管理系统等体系建

设，促进降本增效，加强人工成本控制，实现人才资源优化配置，建立适应控股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留住人才的岗位体系，

为员工提供明确、多样的职业发展通道。 同时，继续深入推进绩效管理，确保绩效管理取得实效。

（三）信息化建设工作

2019年上半年，公司开展智慧景区的建设工作，主要侧重推进智慧景区板块完善、优化景区内各管理系统工作。 重点完成会员

总站设计开发；完成大连项目地全部IT设备的调查和风险评估；完善新项目景区运营职能设备设计和方案；完成配套游玩项目计时

计费系统开发，分场次分席位预定系统和计时计次器具租赁系统。 根据使用反馈优化海洋维生系统录入和查询界面，重点优化手机

端使用便利、PC端统计基础录入和以动物为核心完善查询、报警、药品信息、喂养信息等功能。智慧数据中心架构的搭建经过一年时

间的运营，通过数据收集、积累和业务部门反馈、诉求，不断丰富、完善数据采集，为公司各项目的运营管理提供更精准和个性化的

数据管理支持。

（四）服务工作

2019年上半年，持续推动公司管理模式的升级转型，依托公司原创IP，坚持以服务转型、服务创新为切入点，从深化角色化服务

和提升全员服务品质两方面着手开展服务工作，推出高品质的角色化服务形式，如“海萌送财巡游” 、“萌宠逗福” 、“灯谜秀” 、“民

俗DIY黏土活动” 、“踏春海狂欢大巡游” 、“海洋鲸灵迎宾秀” 以及夜游角色化服务互动、员工角色化装扮及服务形式、角色化讲解

服务等。 通过开展全员强化服务标准培训考核基础上，推出“多说一句、多停一秒、多看一眼、多走一步” 的岗位亮点服务，从游客的

游览感受出发，坚持“不以管理方便，而以游客方便” 为服务准则，不断提升游客的服务满意度。

（五）经营业绩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30,766,263.44元，比去年同期减少6.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93,

516.48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09%，基本每股收益为0.0590元/股，比去年同期减少7.96%。 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527,559.50

元，营业利润为15,712,562.08元。 哈尔滨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811,163.90元，营业利润为4,574,521.49元。

公司2019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为12,469.7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75.27万元，增幅3.1%；其他业务收入606.91万元，较去年

同期减少1,320万元，减幅68.5%，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确认技术及管理输出项目动物饲养服务收入所致。成本费用方面继续加强管

控，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同期比均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02.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0.77%。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披露的《大连圣亚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2019-041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大

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增持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10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经向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股东核实并书面回复如下:

一、公告披露，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目的是基于看好大连圣亚所从事行业的未来发展。但自2019年7月5日首次

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以来，磐京基金短期内持股比例已达15%，并计划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请公司向股东磐京基金核实并披露：（1）

磐京基金是否有意通过股份增持获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如有，请说明具体计划和安排；（2）磐京基金同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3）磐京基金前期与上市公司、董监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接触联系情况。

磐京基金回复：(1)磐京基金本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是基于看好上市公司所处旅游行业的未来发展，认可上市公司的长期投资

价值，无意干预上市公司日常经营，无意获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

（2）磐京基金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磐京基金与上市公司于2017年7月，成立合伙企业大连圣亚磐京投资合伙企业，因后续业务没有实际开展，磐京基金于

2018年8月退伙；

2017年上市公司总经理肖峰曾以个人名义购买过磐京基金的基金产品，并签署了基金合格投资者承诺书。 在收到《问询函》

后，据董秘统计有高管集资的钱合计约400万元，其中370万元于2018年2月结算完毕，30万元于2018年12月结算完毕。

磐京基金在2017年与2018年曾与大股东和上市公司高管有过联系， 就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所投主要包括营口鲅鱼圈海洋馆、

哈尔滨极地馆二期、大白鲸千岛湖水岸城、镇江魔幻世界等几个项目情况做过尽调。

二、2019年7月5日，磐京基金首次披露权益变动公告称，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增持最高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10%的股份。 本次公告披露，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累计增持公司15%的股份，并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最高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5%的股份。 请公司向相关股东核实并说明：（1）穿透披露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及前期股份增持的最终决

策主体以及出资主体；（2）磐京基金本次及前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并按照自有资金和融资资金分类列示具体金额及占比

情况，如涉及融资安排的，应说明不同渠道融资资金的金额、期限、成本等信息，是否来源于上市公司股份质押融资，并就其杠杆风

险和股权基金投资人的资金退出安排进行充分风险揭示；（3）磐京基金本次披露的未来增持计划是否违反前期增持计划，相关信

息披露是否准确、审慎。

磐京基金回复：（1）穿透披露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及前期股份增持的最终决策主体以及出资主体相关情况

①磐京稳赢3号混合策略私募投资基金与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为契约型私募基金产品，无结构化设计。

②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及前期股份增持的最终决策主体为两位股东毛崴与韩淑琴，出资主体为磐京基金和磐京基金

管理的两个契约型基金。

（2）磐京基金本次及前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等情况

资金属性 资金来源 金额 占比 期限 成本

自有资金 注册资本金 119,500,000.00 15.79% - -

借款 股东毛崴 264,438,936.90 34.94% - -

借款 证券公司 100,000,000.00 13.21% 半年可展期

承诺支付固定利

息年化7%

市场募集

股东毛崴（磐京稳赢3号

混合策略私募投资基

金）

1,428,480.00 0.19% 5年可展期

未承诺支付固定

收益率

市场募集

股东毛崴（磐京稳赢6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58,569,894.00 34.16% 永续

未承诺支付固定

收益率

市场募集

投资金额在100万-300

万之间的自然人 （磐京

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3,000,000.00 1.72% 永续

未承诺支付固定

收益率

合计 756,937,310.90 100%

综上所述磐京基金本次及前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包括公司注册资本金119,500,000.00元；股东毛崴出资264,438,

936.90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融资借款100,0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半年，可自动向证券公司申请展期业务，借款利率

为年化7%；磐京稳赢3号混合策略私募投资基金投资人毛崴出资1,428,480.00元，基金的管理期限5年可展期，未承诺支付固定收

益率；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毛崴出资258,569,894.00元，市场募集出资13,000,000.00元，基金的管理期限为永

续，未承诺支付固定收益率。 上述毛崴出资是个人自有资金，不存在外部借款和帮助他人代持。 其中，基金管理期限内经投资人申

请，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财产的实际运作情况，通过基金的固定开放日为其办理赎回。

（3）磐京基金和一致行动人承诺严格按照2019年7月27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执行，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不超过5%。 此增持计划是审慎决策后作出的，表达了磐京基金坚定看好大连营商环境的改变，响应国家振兴东北的号

召，看好大连未来旅游行业的发展潜力及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愿意帮助大股东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做大做强。

三、公司公告披露，控股股东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4.03%。 目前，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

人已持有公司15%的股份，未来持股比例可能进一步上升。 请公司向控股股东核实并披露:（1）控股股东对于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

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意见；（2）控股股东是否拟采取二级市场增持等方式巩固控制权，如有，请说明具体计划和安排；（3）控股股

东前期与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沟通接触情况，以及已达成的意向或协议。

大股东回复：

（1）①我司受大连市政府委托持有大连圣亚股票，目的是逐步整合当地旅游资源，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我们欢迎产业资

本方通过投资实体经济的形式促进大连圣亚的健康发展，坚决反对资本市场中的“野蛮人” 采用恶意收购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

权，更加反对既无主业又无资源的社会投机机构以短期获利为目标，造成上市公司股价大幅波动，透支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空间。

②2017年6月大连圣亚曾发布公告称磐京基金拟与大连圣亚进行一级市场投资合作。 在上述投资合作业务的过程和现状均不

明朗的情况下，磐京基金又在二级市场重仓买入大连圣亚股票。 我司无法判断磐京基金在资本市场的真实目的和具体手段，是否涉

嫌违反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③根据工商登记查询系统显示， 大连圣亚现任董事杨子平先生于2017年2月投资入伙了由磐京基金于2016年发起设立的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但详细情况我司不了解。

④若因磐京基金的进一步增持行为导致股价大幅波动，大股东将向上级主管部门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汇

报，适时采取行动维护国有股权的合法利益。

（2）我司目前无单方面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份的计划。

（3） 2019年7月17日，我司收到大连圣亚管理层转发的磐京基金于7月14日向大连圣亚出具的表明磐京基金无意夺取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函》。 除此之外，我司截至目前未与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有过任何形式的沟通接触，也未达成任何合作意向或协

议。

四、公司前期于2017年7月18日披露公告称，投资2500万元参与设立大连圣亚磐京投资合伙企业，磐京基金认缴出资5000万元

并担任执行合伙人。 请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说明：（1）磐京基金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其他业务或资

金往来情况；（2）大连圣亚磐京投资合伙企业目前的资金、投资、收益及其他经营运作相关情况；（3）上述投资合作关系与本次磐

京基金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关系。

公司回复：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发布了《关于拟发起设立基金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于2017年7月18日发

布了《关于发起设立大连圣亚磐京基金的进展及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7）。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既定发展战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投资2500

万元人民币发起设立大连圣亚磐京基金相关事宜，磐京基金认缴出资5000万元并担任执行合伙人。经公司向相关方核实，现说明如

下：

（1）2017年7月，在公司与磐京基金发起基金合作初期，公司部分董监高及其关联方曾集体购买过磐京基金的基金理财产品，

金额合计约400万元（其中董事高管肖峰及配偶280万元；监事王建科20万元、于明金10万元；高管丁霞50万元、孙彤10万元、孙湘

30万元），期间有续期、有赎回、有新增，上述基金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12月赎回。 经与磐京基金确认,在公司高管人员购买其基金

理财产品期间均未用上述资金购买公司股票。

在2016年、2017年，公司董事杨子平与磐京基金设立合伙企业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庆成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开

展与本公司无关的项目基金业务合作（现代石油公司及园林项目）；2018年1月有3,100余万元与本公司无关的资金往来并已经结

清。 上述合伙企业注册资本4000万元；合伙人及出资额：杨子平出资2480万元（自然人，占62%），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

资1480万元（国资，占37%），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出资40万元（执行事务合伙人，占1%）。

除上述情况外，磐京基金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业务或资金往来情况。

（2）大连圣亚磐京投资合伙企业（现名为：大连圣亚福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7年7月，磐京基金于2018年8

月退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浙江福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更名为大连圣亚福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4月，大连圣亚福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办理注销登记。 在此期间，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2,500万元，尚未实际出资；

为推进公司项目融资，公司向磐京基金提供公司基本情况、与项目有关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告、项目可研报告资料。 除上述情

况外，该合伙企业目前不存在资金、投资、收益及其他经营运作相关情况。

（3）上述投资合作关系与本次磐京基金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关系。

五、 公司近期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辽宁迈克集团、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的股份减持计划公告。 请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说明，本次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增持行为与上述股东的股

份减持是否存在关联，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

持股5%以上股东回复：（1）经公司向股东辽宁迈克集团核实，辽宁迈克集团的减持行为与本次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

份增持行为不存在关联，不存在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

（2） 经 公 司 向 股 东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 核 实 ，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至今为止的减持行动与本次磐京基金及其

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增持行为不存在关联，不存在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

公司股东及全体董事将按照上交所要求，本着对全体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勤勉忠实履行董事义务，切实维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的平稳有序，保障相关股东正当权利的行使和信息披露渠道的通常。 公司股东将审慎行使股东权利，切实履行股东义务，依法及时

披露相关信息，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出现影响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水晶光电 股票代码 0022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波 陶曳昕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东段2198

号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东段2198

号

电话 0576-89811901 0576-89811901

电子信箱 sjzqb@crystal-optech.com sjzqb@crystal-optec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47,177,

992.66

903,388,491.91 903,388,491.91 2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9,224,332.74 256,451,697.48 256,451,697.48 -3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9,606,732.26 106,310,730.44 106,310,730.44 3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6,292,140.77 51,501,549.26 52,681,549.26 25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 0.23 -39.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 0.23 -3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 7.13% 7.13% -3.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841,948,

266.37

5,675,281,

665.61

5,675,281,

665.61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77,923,

413.85

3,880,016,

803.75

3,880,016,

803.75

2.5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据此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5,1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03% 95,194,826 0 质押 83,771,400

台州农银凤凰金桂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46% 73,0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4.88% 42,067,34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82% 24,335,14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1% 21,677,370 0

林敏 境内自然人 2.28% 19,651,081 14,738,31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8% 17,057,150 0

周建军 境内自然人 1.22% 10,511,381 0 质押 7,258,99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10,403,904 0

郑素娥 境内自然人 1.20% 10,315,5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与台州农银凤凰金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郑素娥通过融资融券持有公司股份10,315,55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外部宏观环境动荡，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对行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全球智能手机总量增长仍然迟缓，但AI、5G

及AR/VR技术带给光学在多个场景的新应用机遇、光学电子新技术的发展、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以及国内智能手机市场需求持续旺

盛，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各种机会。 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国际化、开放合作、技术型” 等经营关键思路，贴近客户需求，持续巩固基

础经营，坚持以开放合作的胸怀与全球产业链知名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积极推进战略产业的国际化布局，构建未来成长空

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4,717.8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22.43万元，较去年

同期下降37.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960.6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32%。

（一）稳定基础业务

上半年，面对急剧变化的市场形势，公司紧贴国内外终端客户需求，加大市场力量的投入，积极搭建以中国区建设为重点，以欧

美、泛亚太地区建设为主线的三大市场板块格局，加快国际化市场网络建设。 报告期内，尽管智能手机行业竞争持续加剧，传统产品

价格承压，但公司紧紧抓住韩国与国内终端在多摄、屏下指纹、潜望式棱镜等的市场机遇，挖掘产能潜力，提升市场份额，保证光学

业务实现销售稳步增长。 同时，公司紧跟行业、技术趋势，围绕大客户需求，攫取以3D为核心的生物识别技术应用、5G技术发展趋势

下协同产业等新机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开发新品，储备新技术，优化产品结构，为下半年乃至未来几年的业务发展奠定基础；上

半年，受LED行业持续不景气影响，公司LED业务产品价格下降，稼动率不高，影响了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公司通过持续改善内部制

程、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并将半导体技术与光学技术相结合，寻找LED业务未来发展方向；反光材料市场整体平

稳，但整体需求受环境影响略有波动，销售及利润略有下降。

（二）开放合作，聚焦新业务，构建二次成长曲线

在保持基础经营稳健的基础上，公司更加关注新业务的开拓与战略业务的布局。 上半年，公司持续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与国

内外上下游行业龙头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共同开拓新业务。公司选定5G产业协同技术解决方案业务、生物识别技术解决方案

业务、AR虚拟现实（新型显示）技术解决方案业务、薄膜光学成像技术解决方案业务作为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以在元器件领

域多年耕耘的业务为基础，紧抓5G、生物识别、AR等前沿技术领域发展方向，聚焦新业务，持续投入研发资源，与上游材料、sensor、

芯片、装备厂家以及下游模组、终端厂家开展紧密合作。 同时，公司内部以项目制为牵引，全力推进新业务，构建二次成长曲线。

（三）深化机制改革，营建管理新生态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机制改革，根据新业务需求，对整体运行架构进行持续的组织变革。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项目为载

体，以IPD流程建设为主线，积极开展端到端的流程型组织建设。 通过项目制运作打破部门本位主义，激发个体积极性，聚焦公司力

量，落地公司战略；公司积极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秉承精准富配的原则，根据业务需要对研发、市场人员进行了团队的扩充，尤

其注重海外前线市场力量的配置以及新业务研发技术人员的储备；以“战略落地、文化传承、业务成长” 为核心加强商学院力量，构

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据此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自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起执行。 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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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的

形式送达。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上午09:3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林

敏先生主持,�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9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公告编号：（2019）071号），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 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72号）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自身价值的判断，为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

司管理层、核心骨干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长期

可持续发展，公司结合当前经营、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决定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作为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采用集中竞价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价格区间或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含），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等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①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②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拟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③ 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拟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元/

股（含）。 若按上限金额和股价回购，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1,428.5714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7%。 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等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

整回购股份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

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规定的最长期限。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① 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② 如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① 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②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③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19）074号）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号）全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 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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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的形

式送达。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下午13: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参加会议应到监事3名，亲自参加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泮玲娟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熊波先生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意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

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意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规定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合法合规。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实反映了2019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3、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权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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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浙江水晶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36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采

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526.92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2.10元，

共计募集资金122,145.0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2,098.75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20,046.25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于2015年7月24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

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309.13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19,737.1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276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9年1-6月使用募集资金919.75万元，2019年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59.67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00,459.61万元（包括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90,459.61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10,000.0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5,472.53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24,750.04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 2017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52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

本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 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之外和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发行方式进行，余额由承销团包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人民币118,000万元可转换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共1,180万张，按面值发行，共计募集资金1,180,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6,519,524.01元、保荐费10,6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

金为1,162,880,475.99元,已由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汇入本公司账户。 另扣除债券发行登记费、律师

费、资信评级费、推介宣传费和验资费合计2,418,000.00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1,160,462,475.99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7〕469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9年1-6月使用募集资金23,463.35万元，2019年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92.46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84,026.29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3,222.95

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35,242.91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

连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3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江洪

家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海门支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1个定期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1207021229200130928 2.43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江洪家支行 400069287001 367.53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694906916 429.42 活期

706879239 16,000.00 定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574903030910911 0.61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海门支行 19955101040018666 7,950.05 活期

合 计 24,750.04

(二)� 2018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

连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江

洪家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

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1个保本理财产品账户和2个定期存款账户和1个结构性存款账户，募集资金

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分行

1207021229200315601 5,061.27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江洪

家支行

381873738443 59.98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分行

607277004 6,791.22 活期

706985582 2,007.12 定期

706987037 3,000.00 定期

607277004 10,000.00 保本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

行

574903030910621 1,518.69 活期

57490303098100090 6,000.00 结构性存款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

行

14450000000603052 804.63 活期

合 计 35,242.91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系通过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持续增长带来的资金需求，通过公司整体盈利能

力的提升来体现效益，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其他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2017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附件1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1-6月

编制单位：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9,737.12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19.75[注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0,459.61[注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是否

募集资

金

调整

后

2019年

1-6月

截至期

末

截至期

末

项目达到

预定

2019年

1-6月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

和超募

资金投

向

已变

更项

目

承诺投

资总额

投资

总额

投入金

额

累计投

入金额

投资进

度(%)

可使用状

态日期

实现的

效益

重大变化

（含

部分

变

更）

（1） （2）

(3)＝(2)

/(1)

承诺投

资项目

1. �滤光

片 组 立

件 扩 产

项目

否

38,

575.00

38,

575.0

0

39,

811.68

103.21

[注2]

逐步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

2,

344.98

是[注

3]

否

2. �蓝宝

石 长 晶

及 深 加

工项目

否

58,

570.00

58,

570.0

0

919.75

28,

055.81

47.90

逐步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

-862.

37

否 否

3. �补充

流 动 资

金

否

25,

000.00

22,

592.12

22,

592.12

100.00 否

承诺投

资项目

122,

145.00

119,

737.12

919.75

90,

459.61

75.55

合 计 －

122,

145.00

119,

737.12

919.75

90,

459.6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蓝宝石长晶及深加工项目未达到进度和预计收益，主要系行业市场波动较大，蓝宝石衬底上

半年整体市场价格下降幅度较大，且上游厂家消耗库存导致需求减少，公司工程施工进度未

达到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2015年8月3日公司董事会三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

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

资金14,743.78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2018年8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

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的方式在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在相关银行账户中专户存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不包含闲置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注2]：公司将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资金中的1,236.68万元用于滤光片组立件扩产

项目。

[注3]：滤光片组立件扩产项目承诺的预计效益为年税后净利润9,406万元，2019年上半年实际完成预期效益25%。

附件2

2017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1-6月

编制单位：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6,046.25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3,463.3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84,026.2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募集资

金

调整后

2019年

1-6月

截至期

末

截至期末

项目达

到预定

2019年1-6

月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

和超募资

金投向

已变更项

目

承诺投

资总额

投资总

额

投入金额

累计投

入金额

投资进度

(%)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实现的效益 重大变化

（含部分

变更）

（1） （2）

(3)＝(2)/

(1)

承诺投资

项目

蓝 玻 璃 及

生 物 识 别

滤 光 片 组

立 件 技 改

项目

否

91,

000.00

91,

000.00

23,

463.35

58,

980.04

64.81

逐步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

4,505.86 否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27,

000.00

25,

046.25

25,

046.25

100.00 否

承 诺 投 资

项目

小计

118,

000.00

116,

046.25

23,

463.35

84,

026.29

72.41

合 计 －

118,

000.00

116,

046.25

23,

463.35

84,

026.2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蓝玻璃及生物识别滤光片组立件技改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 主要系该项目

尚处实施阶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2017年12月11日公司董事会四届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9,889.08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 2018�年 7�月 3�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万元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个月。 公司已于2019年6

月28日将上述1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的方式在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 部分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方式在相关银行账

户中专户存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证券代码：

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2019

）

073

号

债券代码：

128020

债券简称：水晶转债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6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震宇先生提交的《关于提议

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 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震宇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

同时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进而实

现公司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目标，提议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二、 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方式、价格区间、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提议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提议回购股份的用途

提议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3、提议回购股份的方式

提议采用集中竞价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

4、提议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提议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

和经营状况确定。

5、提议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提议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

（含）。 若按上限金额和股价回购，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1,428.5714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7%。 具体回购股

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三、 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以及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

持计划

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提议

人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四、 提议人将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

提议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承诺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五、 公司董事会对股份回购提议的意见及后续安排

结合公司当前经营、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公司董事会认为目前实施回购股份具有可行性。 公司已就上述提案认真研

究、讨论，并制定具体回购方案后，提请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详情请见同日刊载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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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

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拟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含），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2、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

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已于2019

年8月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1、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自身价值的判断，为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进一步构建更加稳定和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建立健

全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管理层、核心骨干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

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结合当前经营、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决定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作为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

2、 回购股份的方式

采用集中竞价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

3、 回购股份的价格、价格区间或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含），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等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拟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拟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3）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拟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元/

股（含）。 若按上限金额和股价回购，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1,428.5714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7%。 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等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

整回购股份数量。

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

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规定的最长期限。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① 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即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② 如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董事会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① 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②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④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 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1、 本次回购若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20,000万元、回购价格人民币14元/股计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1,428.5714万股， 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7%。 按照截至2019年8月21日公司股本结构测算，

则预计回购股份完成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含库存股）

42,620,389 3.80 56,906,103 5.07

无限售流通股 1,079,059,296 96.20 1,064,773,582 94.93

总股本 1,121,679,685 100.00 1,121,679,685 100.00

2、 本次回购若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人民币14元/股计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714.2857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64%。按照截至2019年8月21日公司股本结构测算，

则预计回购股份完成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含库存股）

42,620,389 3.80 49,763,246 4.44

无限售流通股 1,079,059,296 96.20 1,071,916,439 95.56

总股本 1,121,679,685 100.00 1,121,679,685 100.00

三、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

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5,841,948,266.3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977,923,413.85元、流动资产为

2,568,474,727.37元。 若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2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19年6月30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

公司总资产的比重为3.42%、约占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资产的比重为5.03%、约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为7.79%。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根

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人民币20,000万元的股份回购金额上限，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公司建立和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实现企业的

长远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为股东带来持续、稳定的回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此外，本次回购A股社会公众股份规模有限，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

的条件。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四、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

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

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集团” ）因其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转股，于2019年3月11日被动减持公司

股份204,081股。

除上述控股股东被动减持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

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公司董事长林敏先生、副总经理李夏云女士、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郑萍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熊波先生计划自2019年5

月8日起至2019年11月8日期间，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12.27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64%。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职务 拟减持数量（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林敏 董事长 455 0.41

李夏云 副总经理 234 0.21

郑萍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16.9 0.02

熊波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6.37 0.006

合计 712.27 0.64

相关公告披露于2019年4月12日、2019年8月9日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截至目前除上述人员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无明确的增减

持计划。 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

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2019年8月16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震宇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了进一步建立健

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进而实现公司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

的经营目标，提议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提议

人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六、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若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授出或转让

的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若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通知

所有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七、 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本次《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已于2019年8月22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 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而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本次回购

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

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

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股份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激励高层管理团队、核心员工创造更大价值，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提升公司价值，

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次回购所用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公司股份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具有可行性，同意该回购公司股份方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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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

“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财政部于 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

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为了规范相关会计处理，公司根据上述最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公司自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起，按照财会〔2019〕6号文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会〔2019〕6号文，以及新金融工具准则。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

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

2019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非自主变更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文的规定，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项目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1）资产负债表项目：

①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

②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③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

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2）利润表项目：

①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并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位置放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

②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表项目：

增加“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

金额。 该项目应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本项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进行调整，并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不会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2、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信用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理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完善，金融工具披露要求也相应调整。

根据衔接规定，公司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

致的不需要追溯调整，因此，该项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务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能够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意见：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权益。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